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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學院 111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4 次院教師評審委員會議 紀錄 
時 間：112 年 05 月 31 日（星期三）中午 12 時 10 分 

地 點：工學院 CE401 會議室 

主 席：陳院長 天健                           

出席人員：陳瑞仁委員、李佳言委員、黃國林委員、徐文信委員、江介倫委員、張莉毓

委員、李文宗委員、曾光宏委員、謝連德委員、蔡孟豪委員、葉一隆委員、

李錦育委員、姜庭隆委員、陳金山委員、陳勇全委員、楊榮華委員、許益誠

委員、洪廷甫委員、黃馨慧委員(請假)、苗志銘委員(請假)。  

壹、主席報告：略。  

貳、上次會議紀錄決議案執行情形報告 ( 112年05月17 日111-2 臨時院教評會議 )  

上 次 會 議 提 案 決  議 執 行 情 形 

提案一 
土木工程系葉一隆教授休假

研究報告案，請 討論。 

 

照案通過，簽會人事室、教務處及校教
評會主席並陳請校長核定。 

 
本案業經本院 112 年 05 月
18 日簽請校長核定。 

提案二 
車輛工程系戴昌賢教授及胡

惠文教授休假研究報告案，請 
討論。 

照案通過，簽會人事室、教務處及校教

評會主席並陳請校長核定。 
本案業經本院 112 年 05 月
18 日簽請校長核定。 

提案三 
環境資源與防災學位學程余

子廉兼任講師資格送審案，

請 討論。 

案通過，提校教評會審議。 照案辦理。 

提案四 
水土保持系 112 學年度第 1
學期新聘專任教師遴聘案，請 
討論。 

 

照案通過，提遴選小組續辦後送校教
評會審議。 

照案辦理。 

提案五 
材料工程系 112 學年度第 1
學期新聘專任教師遴聘案，請 
討論。 

 

照案通過，提遴選小組續辦後送校教
評會審議。 

照案辦理。 

以上提案，准予報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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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提案討論 

提案一                            提案單位：環境工程與科學系及機械工程系  
案 由：環境工程與科學系邱瑞宇教授及機械工程系陳永祥副教授 110 學年度 A 類專

業教學特優教師績效報告案（如附件 1-附件 2），請 審議。 
說 明： 

一、依「國立屏東科技大學教學績優教師獎勵要點」第九條規定「…（略）A 類

專業教學特優教師於彈性薪資支給期限屆滿後 1 個月提出績效報告，由各推

薦單位教評會進行績效評估，並送評審委員會審查，如未符標準，得收回部

份彈性薪資奬勵。 

二、經環境工程與科學系 112 年 04 月 20 日 111 學年度第 11 次系教評會議及機

械工程系 112年 05月 24日 111學年度第 2學期第 3次系教評會議審核通過。 

三、檢附渠等兩系教評會議紀錄及環境工程與科學系邱瑞宇教授及機械工程系

陳永祥副教授 110 學年度榮獲 A 類專業教學特優教師績效報告書各乙份。 
決 議：照案通過，提教務處備查。 

提案二                                                  提案單位：工學院 
案 由：生物機電工程系 111 學年度 A 類教學特優教師遴選案（如附件 3），請 討論。 
說 明： 

一、依據本校教務處 112 年 04 月 12 日(112)屏科大教資(通)字第 004 號通

知暨「國立屏東科技大學教學特優教師獎勵要點」辦理。 

二、本案申請條件為本校編制內專任教師、校務基金進用教學人員及校務

基金進用研究人員，依「教師評鑑辦法及其施行細則」、「校務基金進

用教學人員評鑑辦法及其施行細則」通過評鑑，且近 3 年每學期至少

開授 1 門課程者，得提出申請，凡當選 A 類教學特優教師者，自當選

年度起 2 年後方得再接受推薦。  

三、教學特優教師推薦人數，依據要點第四點第三項之規定:「以各學院教師人

數之 10％為上限（無條件進位）。 

四、工學院專任教師總人數 82 人及專案教師(校務基金進用教學人員) 5 人，依

規定各分別可推薦人數最高為 9 人及 1 人。 

五、本學年度系所專任教師教學特優教師推薦名單如下表： 

學年度 序號 系所別 教師姓名 職稱 備註 

111 1 生物機電工程系 陳志堅 教授 如附件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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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檢附系教評會紀錄及陳教授教學特優教師推薦表及佐證資料各乙份。 

決 議：照案通過，提教務處審議。 

提案三                                               提案單位：材料工程系 

案 由：材料工程系 111 學年度擬新聘校際合聘教師案（如附件 4），請 討論。 
說 明： 

一、依據研發處 112 年 5 月 4 日屏科大建字第 1121300099 號通知及「本校合聘

教師辦法」之規定辦理。 
二、擬新聘高醫天然藥物研究所張芳榮特聘教授為合聘教師。 
三、合聘教師之聘期為 111 年 8 月 1 日至 112 年 7 月 31 日止。 
四、經 112 年 5 月 16 日 111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5 次系教評會議審核通過。 
五、檢附研發處通知、系教評會議紀錄及兩校聯合研究計畫執行計畫書與合聘申

請表各乙份。 
決 議：照案通過，簽會人事室、教務處及校教評會主席並陳請校長核定。  

提案四                                               提案單位：工學院各系  

案 由：本院各系 112 學年度擬續(新)聘合聘教師案（如附件 5-附件 6），請 討論。 
說 明： 

一、 依據「本校教師合聘辦法」之規定辦理。 

二、 機械工程系因近年教授陸續退休，具有教授資格之系教評會委員未達 5 人

法定規定；故擬新聘車輛工程系曾全佑教授、蔡建雄教授等 2 位為 112 學

年度之合聘教師（如附件 5）。 

   三、環境資源與防災學位學程擬續聘土木工程系-蔡孟豪教授、徐文信教授、葉

一隆教授、李明輝教授、王弘祐副教授、陳金諾副教授、韋家振副教授、楊

樹榮副教授、葉文正副教授、陳智謀助理教授、蔡嘉榮助理教授、陳昆廷助

理教授及郭振民助理教授為合聘教師；水土保持系-許中立教授、簡士濠教授

及李明熹教授為合聘教師，共計 16 位（如附件 6）。 

   四、合聘教師之聘期為 112 年 08 月 01 日至 113 年 07 月 31 日。 

五、經機械工程系 112 年 2 月 22 日 111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教評會議及環境

資源與防災學位學程 112 年 5 月 18 日 111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3 次教評會議

審核通過。 
六、檢附系、學位學程教評會議紀錄及渠等 2 系合聘教師同意書各乙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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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 議：照案通過，簽會人事室、教務處及校教評會主席並陳請校長核定。  

提案五                                               提案單位：工學院各系  
案 由：本院各系所 112~113 學年度專任教師暨 112 學年度專案教師續聘案（如附件

7 ），請 討論。 
說 明： 

一、依據 112 年 05 月 12 日屏科大人字第 1121600297 函辦理。 

二、環境工程與科學系擬辦理續聘之專任教師謝連德教授、趙浩然教授、陳冠中

教授、謝季吟教授、邱春惠副教授等 5 位教師續聘案，專案教師蔡仁雄助理

教授聘期已到，不再續聘。 

三、土木工程系擬辦理續聘之專任教師為葉一隆教授(114 年 2 月 1 日屆齡退

休)、徐文信教授、李明輝教授（第一次續聘一年）、王弘祐副教授、葉文

正副教授、陳智謀助理教授、蔡嘉榮助理教授、陳昆廷助理教授（第一次續

聘一年）、郭振民助理教授（第一次續聘一年）等 9 位。 

四、水土保持系擬辦理續聘之專任教師為李錦育教授及吳嘉俊教授(兩位教授

113 年 2 月 1 日屆齡退休)、李明熹教授、唐琦副教授及莊智瑋助理教授等

3 位教師續聘兩年，共計 5 位。 

五、機械工程系擬辦理續聘之專任教師為趙志燁教授、張莉毓教授、林宜弘副

教授、姜庭隆副教授、陳念慈副教授、陳金山副教授、陳永祥副教授、黃仁

聰副教授（第一次續聘一年）、陳晧隆副教授（第一次續聘一年）、曹文昌

助理教授（第一次續聘一年）暨專案教師為楊志豪助理教授、林奇鋒助理教

授、陳彩蓉助理教授（112 學年自車輛工程系改聘）等 13 位教師。 

六、車輛工程系擬辦理續聘之專任教師為曾全佑教授、陳立文教授、胡惠文教

授、張金龍教授、黃馨慧教授、余長宸副教授等 6 位教師(續聘至 114 年 7
月 31 日止)、戴昌賢教授(延長服務至 113 年 8 月 1 日屆齡退休，故續聘至

113 年 7 月 31 日)、陳斌勇助理教授(第一次續聘一年，故續聘至 113 年 7
月 31 日) 等 8 位教師。 

七、生物機電工程系擬辦理續聘之專任教師為苗志銘教授、張仲良教授、洪芝

青副教授(第一次續聘一年)、陳建興助理教授、陳韋誠助理教授暨專案教師

尤仁宏講師(續聘一年)等 6 位教師。 

八、材料工程系擬辦理續聘之專任教師為盧威華教授、楊茹媛教授、洪廷甫教

授、曾光宏教授、陳威宇助理教授等 5 位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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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工學院擬辦理續聘之專任教師為何瑩玲助教 1 名。 

十、上述續聘教師評鑑均「及格」通過，並經各系教評會議審核通過。 

十一、檢附「各系教評會議紀錄」、「專任教師 112~113 學年度續聘名冊」及「專

案教師 112 學年度續聘名冊」各乙份。 
決 議：照案通過，簽會人事室、教務處及校教評會主席並陳請校長核定。  

提案六                                               提案單位：工學院各系  

案 由：本院各系111學年度專任教師暨專案教師年資加薪（俸）案（如附件8），請 討論。 
說 明： 

一、依據 112 年 05 月 12 日屏科大人字第 1121600297 函辦理。 
二、經各系所教評會議審核通過。 
三、檢附「各系教評會議紀錄」及各系所「111 學年度教師年資加薪（俸）清冊」

各乙份。 
決 議：照案通過，簽會人事室、教務處及校教評會主席並陳請校長核定。  

提案七                     摘 錄                     提案單位：土木工程系  
案 由：土木工程系 112 學年度第 1 學期兼任教師聘任案（如附件 9），請 討論。 
說 明： 

一、本系前經簽奉 校長核定，擬於 112 學年度第 1 學期新(續聘)兼任教師共 8
名，並依本校「兼任教師聘任辦法」簽聘需求後經 112 年 5 月 18 日 111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3 次系教評會議審核通過。 

二、本系擬聘兼任教師共 8 名(含續聘 7 名、新聘 1 名)，資料彙整摘錄如下： 

擬聘

單位 
姓名 

擬聘

職級 

新聘 

或續聘 
學歷/現職 學術專長 開授課程名稱 備註 

土 

木 

工 

程 

系 

--- 教授 續聘 略 

地下水資源評估與

管理、地下水補注、

水文地質生態學、水

文化資產 

地下水 
日四土木 3A+3B( 合
班)/選修/3 學分/1 小
時 
(與陳智謀專任教師合授) 

112 年 5
月 18 日
111 學年
度第 2學
期第 3次
系 教 評
會 審 議
通過。 

--- 教授 續聘 略 
大地工程、基礎工

程、加勁工法、混凝

土錨固技術 

高等土壤力學 
碩土木 1+博 1(合班)/
選修/3 學分/1 小時 
(與徐文信專任教師合授) 

--- 教授 新聘 略 土木工程、鋼筋混凝

土 

鋼筋混凝土 
進四土木 3/必修/2 學
分/2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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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檢附系教評會議紀錄、上開擬聘兼任教師之簽呈、系專任教師授課時數表、

課程申請表、個人基本資料表、學經歷證明文件、教學意見調查表、開授科

目申請表等資料各乙份。 

決 議：照案通過，提校教評會審議。 

提案八                     摘 錄                    提案單位：水土保持系  
案 由：水土保持系 112 學年度第 1 學期兼任教師聘任案（如附件 10），請 討論。 
說 明： 

一、本系前經簽奉 校長核定，擬於 112 學年度第 1 學期續聘兼任教師共 5 名，

並依本校「兼任教師聘任辦法」簽聘需求後經 112 年 5 月 4 日 111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6 次系教評會議審核通過。 

二、本系擬聘任兼任教師一覽表如下： 

--- 助理 
教授 續聘 略 

灌溉工程管理、水資

源調配、改善乾旱及

水災危機管理措施 

灌溉管理 
日四土木 4A+4B+碩 1+
博 1(合班)/選修/3 學
分/1.5 小時 
(與葉一隆專任教師合授) 

--- 助理 
教授 續聘 略 灌溉排水、水利工程 

農田水利與實習 
進 四 土 木 2+3+4( 合
班)/選修/3 學分/4 小
時 

--- 助理 
教授 續聘 略 

職業安全衛生、緊急

應變管理、化學品火

災爆炸研究 

1.職業安全衛生法規 
進四土木 2/選修/2
學分/1 小時(與徐慶
忠兼任教師合授) 

2.工業與環境毒物 
進四土木 4(與進四
環災 4 合班)/選修/2
學分/1小時(與徐慶忠
兼任教師合授) 

--- 講師 續聘 略 

職 業 安 全 衛 生 、

ISO45001/CNS45001
、  ISO14001、環保

空汙、廢水、廢棄

物、毒化物管理 

1.職業安全衛生法規 
進四土木 2/選修/2
學分/1 小時 
(與林聖壹兼任教師合授) 

2.工業與環境毒物 
進四土木 4(與進四
環災 4 合班)/選修/2
學分/1 小時 
(與林聖壹兼任教師合授) 

--- 講師 續聘 略 
營建管理、專案管

理、知識管理、人工

智慧 

1.基礎數學 
進四土木 1/必修/2
學分/2 小時 

2.基礎數學習作 
進四土木 1/必修/1
學分/2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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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檢附系教評會議紀錄及上開擬聘兼任教師之簽呈、系專任教師授課時數表、

課程申請表、個人基本資料表及開授科目申請表、教學意見調查表等資料各

乙份。 
決 議：照案通過，提校教評會審議。 

提案九                   摘 錄                      提案單位：機械工程系 

案 由：機械工程系 112 學年度第 1學期兼任教師聘任案 (如附件 11)，請 討論。 
說 明： 

一、本系目前每年招收日四技兩班、進修部四技一班、產學攜手 2.0 專班兩班

（精密加工專班和電腦輔助設計與製造專班）、機械知能精進技優領航

專班一班及碩士班一班，為維持正常之教學，擬續聘 4 名兼任教師。 

二、本系擬聘任兼任教師一覽表如下： 

擬聘

單位 
姓名 

擬聘 

職級 

新聘或 

續聘 
學歷/現職 學術專長 開授課程名稱 備註 

機械

工程

系 

-- 講師 續聘 略 

電腦數值控制工具機
及實習、車銑複合加
工及實習、電腦輔助
製造(CAM)、精密機械
製造 

電腦數值控制工具

機與實習 

112年5
月24日
111 學

年度第

2 學期-- 講師 續聘 略 
機械製造、建廠工程
規劃、品質管理、電

電腦輔助機械設計

擬聘

單位 
姓名 

擬聘 

職級 

新聘或

續聘 
學歷/現職 學術專長 開授課程名稱 備 註 

水 

土 

保 

持 

系 

--- 副教授 續聘 略 

結構非破壞檢測、

工程材料、結構分

析、結構分析 

結構學 

112 年 5 月 4
日111學年度

第 2 學期第 6
次系教評會

審議通過。 

--- 助理教授 續聘 略 
1. 環境風險評估 
2. 坡地防災 
3. 地理資訊系統 

坡地工程,崩

塌地治理技術

(合授) 

--- 助理教授 續聘 略 

水土保持工、災害

防救體系、集水區

調查規劃、防災工

程規劃 

應用計算水力學 

--- 助理教授 續聘 略 

水土保持工程、水

土保持保育、防災

工程規劃 

水土保持工程技

術(碩 1) 

--- 助理 
教授級 續聘 略 

1. 無人機農林應用 
2. 數位航測 
3. 環境遙測 
4. 森林經營 

地理資訊系統

應用 

(合授，碩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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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工程 與實習(1) 第 3 次

系教評

會審議

通過。 

-- 講師 續聘 略 

電腦數值控制工具機
及實習、機械製造、
電腦輔助機械製圖 

進階電腦數值控制

工具機(1) 

-- 教授 續聘 略 
機電自動化實務、人
工智慧控制理論 

工程數學(1) 

三、檢附系教評會議紀錄及上開擬聘兼任教師之簽呈、系專任教師授課時數表、

課程申請表、個人基本資料表及開授科目申請表、教學意見調查表等資料各

乙份。 
決 議：照案通過，提校教評會審議。 

提案十                   摘 錄                       提案單位：車輛工程系  
案 由：車輛工程系 112 學年度第 1 學期兼任教師聘任案（如附件 12），請 討論。 
說 明： 

一、本系前經簽奉校長核定，擬於 112 學年度第 1 學期續聘兼任教師共 2 名，並

依本校「兼任教師聘任辦法」簽聘需求後經 112 年 05 月 15 日 111 學年度第

二學期第 4 次系教評會議審核通過。 

二、本系擬聘兼任教師共 2 名，渠等資格彙整摘錄如下： 
擬聘
單位 

姓名 
擬聘 
職級 

新聘 
或續聘 

學歷/現職 /(經歷) 學術專長 開授課程名稱 備註 

車

輛

工

程

系 

--- 講師 續聘 略 

1.CFD 流體力學數值模擬分析 

2.汽車修護 

3.汽車原理與引擎概論 

車輛實習(1)A 
112 年 05
月 15 日

111學年度

第 2 學期

第 4 次系

教評會審

議通過。 

--- 講師 續聘 略 

1.引擎大修、引擎檢測修護 

2.電氣系統檢測及修護 

3.底盤系統檢測與修理 

4.柴油車 3-4期檢測修護 

車輛實習(1)B 

三、檢附系教評會議紀錄及上開擬聘兼任教師之簽呈、系專任教師授課時數表、

課程申請表、個人基本資料表及開授科目申請表、教學意見調查表等資料各

乙份。 
決 議：照案通過，提校教評會審議。  

提案十一                摘 錄                   提案單位：生物機電工程系 

案 由：生物機電工程系 112 學年度第 1 學期兼任教師聘任案 (如附件 13)，請 討
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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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 明： 
一、本系刻正簽核中，擬於 112 學年度第一學期聘任兼任教師共 7 名，依本

校「兼任教師聘任辦法」簽聘需求並經 112 年 5 月 8 日 111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4 次系教評會議及 112 年 5 月 22 日 111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5 次系
教評會議審議通過。 

二、本系擬聘兼任教師之資料摘錄如下： 

擬聘

單位 
姓名 

擬聘 

職級 

新聘或 

續聘 
學歷/現職 學術專長 開授課程名稱 備註 

生物
機電
工程
系 

--- 副教授 續聘 略 

多分光生物品質檢
測與感測 /數值分
析生物系統模擬 /
農業自動化 

農產加工工程
( 日生機三 _
選) 

112 年 5 月 8
日 111 學年
度第 2 學期
第 4 次系教
評會審議通
過。 

--- 講師 續聘 略 程式整合設計 /影
像處理 

計算機在生物
系 統 之 應 用
（日生機二_
選） 

--- 教授 續聘 略 
行動通訊 /數位系
統 /軟體工程 /醫療
電子 

物聯網實作概
論 (日生機三
_選) 

--- 兼任助
理教授 續聘 略 

計算流體力學 /熱
傳學 /程式語言 /太
陽熱能 

流體力學 (進
四生機三_選) 

--- 講師 新聘 略 熱流 /太陽熱能 /汽
車工程 

應用力學 (進
四生機二_選) 

--- 講師 新聘 略 農業機械 /機電整
合/工程製圖 

油氣壓學與實
習（日生機三_
選） 

--- 講師 續聘 略 農業機械 

生物產業機械
與實習(1) 
（日/進 生機
三、_必） 

112 年 5 月
22 日 111 學
年度第 2 學
期第 5 次系
教評會審議
通過。 

三、檢附系教評會議紀錄及上開擬聘兼任教師之簽呈、系專任教師授課時數表、

課程申請表、個人基本資料表及開授科目申請表、教學意見調查表等資料各

乙份。 
決 議： 

一、案內OOO老師年齡至112年8月屆滿80歲，依兼任教師聘任及資格送審辦法

之規定不得聘任。陳光輝老師兼任教師案退回生機系教評會，再議。 

二、餘照案通過，提校教評會審議。 

提案十二                 摘 錄                       提案單位：材料工程系  
案 由：材料工程系 112 學年度第 1 學期兼任教師聘任案（如附件 14），請 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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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 明： 
一、本系前經簽奉  校長核定，擬於 112 學年度第 1 學期續聘兼任教師 1 名，並

依本校「兼任教師聘任辦法」簽聘需求後經 112 年 5 月 16 日 111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5 次教評會議審核通過。 

二、本系擬聘兼任教師之資料摘錄如下： 

擬聘
單位 

姓名 
擬聘 
職級 

新聘 
或續聘 

學歷/現職 /(經歷) 學術專長 開授課程名稱 備註 

材料
工程
系 

--- 講師 續聘 略 

儲冰節能系統、吸

收式主機性能評

估、空調工程節能

技術、冷凍系統設

計 

科技英文實務 

選修 

2 學分/2 小時 

材料二/日間 

經 112 年 5 月

16 日 111 學年

度第2學期第5
次教評會議審

核通過。 

三、檢附系教評會議紀錄及上開擬聘兼任教師之簽呈、系專任教師授課時數表、

課程申請表、個人基本資料表及開授科目申請表、教學意見調查表等資料各

乙份。 
決 議：照案通過，提校教評會審議。  

提案十三             摘 錄              提案單位：環境資源與防災學位學程 

案 由：環境資源與防災學位學程 112 學年度第 1 學期兼任教師聘任案 (如附件

15)，請 討論。 
說 明： 
   一、本系前經簽奉 校長核定，擬於 112 學年度第 1 學期續聘兼任教師共 4 名，

並依本校「兼任教師聘任辦法」簽聘需求後經 112 年 5 月 18 日 111 學年度

第 2 學期第 3 次教評會議審核通過。 
二、本系擬續聘兼任教師共 4 名，渠等資料摘錄如下： 

擬聘

單位 
姓名 

擬聘 

職級 

新聘或 

續聘 
學歷/現職 學術專長 開授課程名稱 備註 

環境

資源

與防

災學

位學

程 

--- 講師 續聘 略 
消防資訊、防災資訊、

物聯網消防應用、火災

調查 

預警防災監控系統 
進四環災 4/選修/2
學分/2 小時 

112 年 5
月 18 日

111 學年

度第 2 學

期第 3 次

教評會審

議通過。 

--- 講師 續聘 略 

職 業 安 全 衛 生 、

ISO45001/CNS45001、 
ISO14001、環保空汙、

廢水、廢棄物、毒化物

管理 

工業與環境毒物 
進四環災 4(與進四

土木 4 合班)/選修

/2 學分/1 小時 
(與林聖壹兼任教師合授) 

--- 助理 
教授 續聘 略 

職業安全衛生、緊急應

變管理、化學品火災爆

炸研究 

工業與環境毒物 
進四環災 4(與進四

土木 4 合班)/選修

/2 學分/1 小時 
(與徐慶忠兼任教師合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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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助理 
教授 續聘 略 

水資源規劃管理、水文

學、人工智慧演算法、

智慧農業 

1.土壤力學 
進四環災 4/必修/2
學分/2 小時 
2.土壤力學試驗 
進四環災 4/必修/1
學分/2 小時 

三、檢附系教評會議紀錄及上開擬聘兼任教師之簽呈、課程申請表、個人基本資

料表、教學意見調查表等資料各乙份。 
決 議：照案通過，提校教評會審議。 

肆、臨時動議：無。  

伍、散 會(下午 1 時整)。 


